
國立中央大學永續與綠能科技研究學院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113.11.21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12.13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監督委員會會議備查 

第一條 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永續與綠能科技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

為有效管理及運用各項自籌收入，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

例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國立中央大學永續與綠能科技研究學院自籌收入

收支管理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指之自籌收入包括： 

一、學雜費收入：本學院向學生收取與教學活動直接或間接相關費用之收

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本學院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

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三、產學合作收入：本學院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辦理相關事項

所獲得之收入。 

四、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本學院獲得政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等

相關規定所為之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五、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本學院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受贈收入：本學院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或債務之減少。 

七、投資取得之收益：本學院進行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其他收入：非屬前七款之自籌收入者。 

第三條 各項自籌收入應由本學院統籌運用。但涉及政府與民間補助或委託辦理之事

項，應依其補助計畫或契約辦理。

各項自籌收入應按收入總額提撥一定比率之行政管理費，分配至本校、本學院

及相關單位運用。

前項提撥及分配比率依本學院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辦理推廣教育、產學合作、在職專班收入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計畫

之結餘款分配至本校、本學院及相關單位之比率依本學院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學院辦理受贈收入業務，應開立受贈收據或證明，並完成下列程序： 

一、受贈收入為現金者，應確實收受或存入帳戶。 

二、受贈收入為現金以外之動產或不動產者，應確實點交或辦妥所有權移轉

登記。 

前項第二款之受贈收入，應依財物登錄作業程序處理，並由本學院管理及使

用單位每年實施定期盤點及不定期抽查。 

本學院應至少每六個月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內容物、時間及用途於本校網

站公告。但捐贈者不願本學院公布名稱或姓名者，得僅就其他部分公告之。 



受贈收入有指定用途者，其用途應與本學院校務有關。 

本學院辦理受贈收入業務，不得與捐贈者有不當利益之聯結；對熱心捐贈

者，得自訂規定獎勵。 

第六條 本學院校務基金及自籌收入之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年

度進行中應不定期檢視財務狀況，如實際執行有短絀之虞，應擬定開源節流

計畫，送本學院管理委員會審議，並經本校監督委員會備查。 

前項開源節流計畫，應包括提升本學院各項補助及自籌收入之具體措施與資

本支出及人事費等各項支出之必要性檢討。 

本學院稽核單位或人員應將第一項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情形，納入年度稽核

計畫，定期追蹤其改善成效，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定期向本校監督委員會

報告。 
第七條 本學院自籌收入得支給項目如下： 

一、人員人事費。 

二、講座經費。 

三、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 

四、教學及研究所需業務經費。 

五、出國旅費 

六、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租賃。 

七、新興工程。 

八、其他與本學院院務推動有關之費用。 

九、提供本校用於改善師資、充實設備及其他支出。 
第八條 第七條之各款支出，應在各該自籌收入項目當年度收入及歷年結餘款範圍內

支用，涉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等項

目，應依原訂計畫用途及預算額度內支用，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

而擬先行辦理者，除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可先經院長或其授權人

核定後辦理，事後再提送本學院管理委員會核備外，其餘應依程序提本學院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本校監督委員會備查後始可辦理，超出部分併決

算。 

自籌收入支應前項以外之項目，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而確實需於

當年度辦理者，應經院長依相關規定核定，超支部分併決算辦理。 
第九條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人員人事費用支出項目如下： 

一、編制內教師、專業技術人員與研究人員之人員本薪（俸）、年功薪

（俸）及加給以外之給與。 

二、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三、本校主聘並與本學院合聘教師、專業技術人員與研究人員之本薪(俸）、

年功薪（俸）及加給以外之給與。 



四、編制內職員及本校兼辦本學院之人事、主計、總務等行政事務人員辦理

本學院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 

本學院以自籌收入支應前項之人事費用，其合計總數應以最近年度決算自籌

收入百分之五十為限。 
第十條 本學院辦理自籌收入之收支管理，應合理控制成本，各項作業除另有規定

外，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國家重點領域產業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辦

理。 

如需另訂第七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支給標準，應經本學院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報本校監督委員會備查後執行。 
第十一條 各項自籌收入項目之收支，其相關主管人員、預算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

產人員，應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主計人員負責

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前項涉及人事、主計、總務、資訊、計畫管理等行政事務，得由本校相關人

員兼辦。 
第十二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

並依會計法規定年限保存。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之收

支，應依各該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報本校監督委員會備查，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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